关于征求《淮南市城镇燃气管道“带病运行”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意见的函

各县区政府、园区管委会，各市直有关单位，相关燃气企业：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深刻汲取河北燕郊“3·13”燃气爆炸事故教训，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根据省市工作部署，我局起草了《淮南市城镇燃气管道“带病运行”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请结合工作职责，于2024年4月12日（周五）下午下班前，将修改意见书面反馈至市住建局，无意见也需反馈。

联系人：李波   联系电话：6655079

电子邮箱：hncxjw@163.com
附件：1.南市城镇燃气管道“带病运行”问题专项治理

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2.印发《安徽省城镇燃气管道“带病运行”问题+

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3.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全国城镇燃气安

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2024年4月10日


